
114年1月8日
商學院財政稅務系(含租稅管理與理財規劃碩士班)

速別：普通件

主旨：檢陳本系113學年度第1學期第8次系教評會議紀錄，敬請鈞
長核示。

說明：
一、本系113學年度下學期兼任教師再聘案。
二、有關兼職老師陳OO所涉校園性別事件案。

擬辦：本案奉核後據以辦理相關事宜。

會辦單位：教務處、人事室、校安中心
第一層決行
承辦單位 會辦單位 決行

0108
1533

約　用
組　員 黃竫惠

0108
1629

教授兼財政

稅務系主任張允文
0109
1319

教授兼商
學院院長 李國瑋

0116
1050

約　用
組　員 黃竫惠

0121
1628

約　用
組　員 黃竫惠

0121
1716

教授兼財政

稅務系主任張允文
0121
1723

教授兼商
學院院長 李國瑋

0110
1720專 員劉富美
0113
1401

副教授兼教務

處務課務組長 許明珠
0116
1215

教授兼教務處

綜合業務組長 許義忠
代代

0217
1152辦事員劉逸萱

　擬陳核至鈞長
決行。

0217
1155專 員詹惠萍
0217
1158

綜合業務組
組　　　長徐秀鳳

0218
0853

教 授 兼
主任秘書趙正敏

0218
1201

國立臺中科技大學

校　　長 陳同孝

財稅系　　　　　　　　　1140000504

裝

訂

線

簽 於

檔　　號： 114/13020500

保存年限： 10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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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查教育部99年1月27日台人(

二)字第0990008399號函略
以，教師涉及校園性別事件
之處理遇有教師解聘、停聘
或不續聘之情事，各級教師
評審委員會除應尊重性平會
所為之事實判斷，其相關懲
處之決議亦不得有違社會輿
論、常理情義或不予審議等
情形，並確實依教師法等相
關規定辦理。

二、提案二有關兼任教師涉性別
事件，請確實依上開函文及
本校兼任教師聘任相關規定
辦理。

三、提案一請確實依聘任相關規
定辦理。兼任教師如係屬他
機關、學校、研究機構之教
職員者，請於聘任前以校函
徵得服務單位同意；兼任教
師如係本校職員，應請當事
人依本校職員兼課實施要點
於兼課前填列兼課同意申請
表循行政程序申請經校長核
准。

四、奉核後，請將掃描電子檔e
mail至psnl11@nutc.edu.tw存
參。

0213
1546組 員潘咨瑄
0213
1735

人事室第一組

組 長 王秋琴
0214
0926

人事室
主　任鄭惠芳

　奉核後，請將掃描電子檔email至flo
ra0707@nutc.edu.tw，俾利後續調
查報告作業。

0217
0911

學　輔
人　員 林淳怡

0217
1025教授兼主任黃英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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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財政稅務系 
113學年度第 1學期第 8次系教評會議紀錄 

壹、時    間：中華民國 114年 1月 8(星期三)中午 12:50 

 

貳、地    點：中商大樓 9樓 7923教室 

 

參、主    席：張允文主任          紀錄:黃竫惠 

 

肆、出席人員：沈維民教授、黃淑惠教授、林晏如教授、許義忠教授、盧正宗教授、

林冰如副教授、張瀞云副教授、顏志達副教授。 

伍、列 席 者： 

 

陸、主席報告： 

  

柒、討論事項 

案由一 : 本系 113 學年度下學期兼任教師再聘案，提請審議。 

說  明 : 

1. 113 學年度擬再聘之兼任教師及授課資料如下表所示，詳細資料如附件一。 

2. 依本校兼任教師聘任及資格審查要點第三點略以，考量教師……以不超過七十歲為  

原則，惟有特殊專才或國際級大師可排除。 

3. 本次聘用共計有 1 名年齡已超過 70 歲之四技日間部講師「財稅專題研討」之陳潤

卿老師年齡已超過七十歲，然考量其豐富學經歷、業界實務經驗，曾任財政部中區

國稅局豐原分局分局長等職務，提請委員考量專業性及必要性討論是否聘用。 

 

教師姓名 聘任級別 第二學期教授課程(113-2) 

陳潤卿 兼任講師 
財稅專題研討(協) 
財稅四 1併財稅四 2 

 

決  議： 照案通過。 

 

 

案由二  :有關兼職老師陳 OO 所設校園性別事件案，提請審議。 

說  明  : 1.  本案調查報告及處理建議經 113 年 11 月 25 日 113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 

性平會會議決議陳師違反教師專業倫理、與性或性別有關之專業倫理之處 

理建議，應移請三級教師評審委員會議處，詳細資料如附件二(密件)。 

                2.  根據上述校方性平會議決議內容辦理，依「專科以上學校兼任教師聘任辦 

法」第 6 條第 1 項第 5 款「兼任教師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學校應予中 

止聘約，且應議決一年至四年不得聘任為兼任教師：…行為違反相關法 

規，經學校查證屬實，有終止聘約之必要」。 

                3.  關於行為人陳 OO 兼任教師終止聘約，永久不得聘任為本系專、兼任教  

          師。 



 

 

 

決  議： 上述第三點照案通過。 

 

 

捌、臨時動議 無 

 

玖、散會 






